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补充申报债权的审查和确认收费标准
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债权人：
2026年5月1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市支行的申请作出（2026）闽09破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气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福州中恒大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担任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未在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应当承担因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而产生的费用。故此，为保障破产清算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考虑到尽量减轻逾期申报人的费用成本，经研究决定，管理人将参照人民法院关于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标准基础上下浮20%收取逾期补充申报债权的审查费用。逾期申报人不按照本办法缴纳相关审查费用的，属于未依法申报债权的情形，管理人将不作为债权登记，逾期申报人也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特此告知
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人民法院关于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标准
    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1. 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
2. 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2.5％交纳；
3. 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按照2％交纳；
4. 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
5. 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
6. 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按照0.9％交纳；
7. 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0.8％交纳；
8.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7％交纳；
9. 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6％交纳；
10. 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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